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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境外發行優先股獲中國銀保監會核准的公告

本行於2019年1月4日召開的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《中國銀行
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非公開發行優先股方案》。

本行於近日收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銀保監會」）《中國銀保
監會關於中國銀行境外發行優先股的批覆》（銀保監覆[2019]630號）。中國銀保
監會同意本行境外發行不超過2億股的優先股，募集金額不超過200億元人民
幣或等值外幣，並按照有關規定計入本行其他一級資本。

本行將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，向相關監管機構辦理其他申請手續，並將
依法履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。

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，北京
2019年7月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為劉連舸、吳富林、林景臻、趙杰*、肖立紅*、汪小亞*、廖強*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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